
利未記 1-10 

獻祭的條例與祭司的服事  
1. 獻祭的種類及程序 (利一 7-七 38) 

 

 五種獻祭 

1. 燔祭（利一） 

2. 素祭（利二） 

3. 平安祭（利三） 

4. 贖罪祭（利四） 

5. 贖愆祭（利五 1-六 7） 

 

 獻祭程序（利六–七） 

 

2. 祭司的成聖（利八 1-十 20） 

 

 摩西與亞倫第一次的獻祭（利八 1-九 24） 

 拿答、亞比戶獻上凡火被擊殺及亞倫的回應 

 

1. 凡火是甚麼？ 

2. 神的審判為何如此嚴厲？ 

3. 摩西要求亞倫不可哀痛是否太不盡情理 

 



祭物 獻祭方式 目的 獨特點公牛(無殘疾) 按手頭上、宰牛、祭司奉血灑會幕門口、壇周圍、剝皮切塊、臟腑與腿水洗、一切燒掉公綿羊或山羊    (無殘疾) 同上（無按手，宰於壇的北邊）斑鳩或是雛鴿 壇前揪頭、燒在壇上；鳥血流壇邊； 鳥的嗉子和髒物除掉丟壇東邊、拿鳥的兩個翅膀把鳥撕開，不可撕斷；在壇上細麵 取些作為紀念燒在壇上，是馨香的火祭 所剩的要歸給亞倫和子孫；火祭中為至聖爐中烤的物：調油無酵細麵餅，抹油無酵薄餅鐵鏊上做的調油無酵細麵 分成塊子澆上油 不在壇上獻馨香祭。都要用鹽調和煎盤做的油與細麵初熟之物獻上烘了的禾穗子沒有殘疾公、母牛（羊） 按手在供物頭上，宰於會幕門口；亞倫子孫作祭司的把血灑在壇的周圍山羊（未定無殘疾） 脂油（羊整肥尾巴）、肝上的網子和腰子一概取下，在壇上焚燒沒有殘疾公牛犢 會幕門口，按手在牛的頭上把牛宰於耶和華面前 贖罪：誤犯一件不可行的甚麼事；受膏祭司犯罪；受膏祭司取些血帶到會幕，指頭蘸血，對著聖所幔子彈血七次，把些血抹在會幕內、香壇四角，公牛所有的血倒在會幕門口、燔祭壇的腳。 以色列全會眾誤犯了罪，隱而未現；脂油與肝上的網子和腰子，一概取下，在壇上焚燒。皮和所有的肉，並頭、腿、臟、腑、糞，就是全公牛，搬到營外潔淨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燒在柴上。沒有殘疾公山羊 官長誤犯了罪沒有殘疾母山羊 民中誤犯了罪沒有殘疾母綿羊 人犯了罪羊群中母羊，一隻羊羔，或一隻山羊 按贖罪祭方式處理 見證發誓卻不說的罪兩隻斑鳩或兩隻雛鴿 一隻作贖罪祭，一隻作燔祭；揪下頭來，不可把鳥撕斷，把血彈在壇的旁邊，剩下的血流在壇腳 摸了不潔卻不知細麵伊法十分之一；不加油，也不加乳香 祭司要取出一把作紀念，獻給耶和華火祭燒在壇上； 摸了污穢不知，知了有罪冒失發誓
贖罪祭
贖愆祭

燔祭 贖罪 全燒掉
素祭 (不可有酵)平安祭 酬恩 全燒掉、脂油都是耶和華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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